
现代金报 02■2019.11.14星期四 ■■热线：66111111 ■■责编：高凯 万建刚 美编：张靖宇 审读：邱立波

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百家争鸣

不吐不快

一篇散文1936字，50万元，每字258元，近
日，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议。在岳阳临湘市举
行的“我与十三村的故事”征文比赛上，作家马笑
泉的《十三村记》，摘得征文比赛特等奖，捧走50
万元奖金。被称为湖南最贵文章，有人点赞，也有
人质疑，有网友直指该文不值50万元，并提到文
章有语法、标点等硬伤。（11月13日《成都商报》）

一篇散文，不到 2000 字，居然能够捧走 50 万
元奖金，这自然也引发思考，这样的文章究竟值
不值这么高的钱，对于高价值的文章，也有人指
出文章的“硬伤”，不过，在我看来，50万元散文与
公平公正有关，与值不值无关。

企业拿出 50 万元的奖金，选出好的征文，这
是企业的权利和自由。而选出的散文，只要能够
保证公平公正即可。如果事先“内定”的，评委只

是走过场的，这样的评选是在欺骗人，而现在所
了解到的信息，评委是“盲评”的，都是现场读，马
上选出来，程序极其合法合规。且对于这篇获奖
散文，评委是一致认可。毫无疑问，评选出的散文
是没有“水分”的，因为并没有相关外界“因素”进
行误导，更没有某种“力量”指使评委，如此，评奖
的过程是充满公平公正的，也该是可信的。

至于文章值不值，这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
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理由，毕竟一方面是
与企业相关，如果不了解企业，就不可能去写文
章，哪怕是水平很高，可能也写不出好文章；另一
方面选文章的时候会考虑企业的因素，要与企业
的某方面相吻合。事实上也是如此。据介绍，之所
有选择这篇文章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这篇文
章以“半文半白”的写作方式，与其他征文比起
来，更具有文学性。第二，文章特别符合企业宗

旨，所以这篇文章获奖是顺理成章的。显然，获奖
的因素是综合了文章的“特点”以及和企业的融
合度。对于这篇文章也不能单纯地以文学价值去
评价，而该考虑到企业的因素，确切地说，这是文
学和企业交融所取得的“最大值”文章。

企业的征文评选，不能视为特别严肃的纯文
学活动，在参评的文章中，不管整体水准如何，也
总会有一篇是获最高奖项的，设立的奖金50万，这
最终也会落到某篇文章头上，被某位作者所得。因
此，对于这类征文值不值50万，不必过多诟病，也
毫无意义，关键的一点在于评选的公平公正。这是
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征文评选本身的尊重。

需要指出的是，当下稿酬是较低的。如果类
似50万元的征文评选活动多了，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唤发文学创作的生机，促进文学的繁荣，这何
尝不是件好事？ 王军荣（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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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创业者尤其是中小创业者资金有限，抗
风险的能力差，禁不起折腾。在创业失败的风险
面前，一些人的创业激情减弱，一些人望而却步，
一些人即便走上创业之路，也是缩手缩脚、瞻前
顾后。

按照设计，人才创业保险制度针对 3 千元、3
万元、30 万元这三种不同的投保标准能够为创
业、科研的失败分别提供最高10 万元、100 万元、
1000 万元的理赔，针对创业失败的团队，还能按
照每人最高可达3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生活补
助。显然，理赔范围兼顾了工作和生活，非常全
面，非常人性化，且理赔标准不低，相比之下，投
保费用则不算高。同时，政府会根据人才和项目
类别提供最高 30 万元保费补贴，及 100%的保费
补贴，进一步减轻创业者的负担，相关参保企业
不用出一分钱保费，就可以享受创业、科研的保
险收益。这项创业保险制度为创业者提供了“兜
底保障”，无异于雪中送炭，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创业者的后顾之忧，能够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创业，有助于创业者凝聚激
情、鼓足信心、放开手脚。

对创业者而言，人才创业保险制度是一种兜
底保障，对政府而言，人才创业保险制度则是一
项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前些年，个别地方招商引
资心切，曾推出“招商引资，政府包赔”的土政策，
招致舆论一片质疑。这一土政策错就错在政府出
钱直接赔偿或补偿企业的投资经营亏损，于法无
据，出钱无门，违背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的市场经济规律，越过了政府的权力边界，属于
乱伸手、乱干预。而杭州市余杭区并非政府出钱
直接为创业者的失败埋单，而是按规矩办事，依
托银保监部门和保险公司打造的“科研保”“创客
保”“科创E保”等保险产品向创业者提供兜底保
障。“创业兜底保险”是一颗“定心丸”，其主旨是
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问题、支持创业，彰显了政
府的法治意识、边界意识，彰显了对现代企业制
度和市场规则的尊重，体现了政府治理能力的进
步。 李英锋（律师）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
试点人才创业保险制度，
创业失败者及其科研团队
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保险
赔偿一事引发关注。据介
绍，人才创业保险共分为

“科研保”“创客保”“科创E
保”三款产品。重点为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及所在科技
企业或项目研发，以及研
发团队生活经济补助提供
保险保障。其中，科研保主
要针对因特定原因导致项
目研发失败，经相关部门
认定，给予损失的研发费
用赔偿，保额最高可达
1000万元。（11 月 13 日《新
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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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快评

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创业失败可获赔偿”，这是浙江余杭人才引
进的优惠政策之一。主要方式是，在人才引进的
过程中，政府大力支持创业项目，给创业团队购
买保险，一旦创业失败，就可以让保险发挥作用，
用保险理赔为创业失败者“兜底”，最高可获得
1000万元赔偿。

保险领域专家表示，如果理赔标准比较科
学，可能会实现政府、保险公司、创业的企业和个
人、社会四方面共赢。不过，对于“创业失败可获
赔偿”的制度，人们也是担忧的，这种“史上最强
人才引进政策”，可有效吸引创业者，但另一方
面，这一制度会让一些骗子钻空子骗取保险。

“创业失败可获赔偿”是一种政府的温情。为
了吸引人才，为了吸引创业者在余杭共享力量，
政府与保险公司一起开发了“创业失败保险”，这
笔保险的费用是政府出资的，由此一来，一定能
吸引更多人才目光，到余杭当地创业，因为这样

的创业政策是极具吸引力的。不过，在看到“创业
失败可获赔偿”制度优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
到其中隐藏的风险。

一个方面来说，有了“兜底”之后，可能出现
“鲁莽创业”，对市场没有足够了解，对项目没有
足够分析，就仓促上马了，反正失败了也“不吃
亏”的心理之下，不能保障创业项目的起步完美；
一个方面来说，还可能出现“索赔漏洞”。比如说，

“最高可获得 1000 万元理赔”，这 1000 万元可不
是小数字，可能比创业成功的利益还大。那么，就
可能出现“创业是奔着理赔去的”尴尬，不是为了
创业，目的是为了理赔。

因此说，“创业失败可获赔偿”制度虽然温情
脉脉，但是也要防范存在的风险。需要进一步细
化制度，堵塞漏洞，才可能造福社会。“创业失败
保险”，创新不能只靠勇气。

郭元鹏

真情感人，但风险当防

创业失败可获理赔，闻所未闻之事。作为地
方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设计的定制款“新险种”，
创业保险自诞生伊始就备受关注。从理论上说，
这一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将从根本上解除创业者
的后顾之忧，实现多方共赢。但某些显而易见的
隐患，同样不容忽略。比如，有网友就担忧，此举
是否会诱发“骗保”？而就算超越这一具体的疑
问，我们还是不免疑惑，所谓给创业项目“投保”，
从逻辑上真的成立吗？

要知道，所谓创业天然就是有风险的，企业家
精神中的很大一部分实则就是“冒险精神”。而硬币
的另一面是，风险与回报从来是成正比的，敢于承担
超额风险才可获得超额收益。基于这一最基本的道
理，市场上衍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和制度，诸如风
险投资、股权质押等。旨在解决初创企业融资问题的

科创板，其内在驱动机制，同样是投资人以承受较大
风险为代价博取较大回报……创业的风险客观存
在、必然存在，这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创业，本身就是充分市场化的。保险的投保
与理赔，原本也应是充分市场化的。而值得注意
的是，余杭区“科研保”的游戏规则是“因特定原
因导致项目研发失败，经相关部门认定，给予损
失的研发费用赔偿”。我们看到，这已超越了投保
人与承保人的范畴，公共部门在其中吃重过多、
影响过大，很可能会扭曲那套行之有效的商业保
险市场运行机制，这其中的权力寻租风险、政府
过度配置资源的风险，都是需要警惕的。

关怀备至的创业保险，对于创业者来说，很
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
温室里永远培育不出独角兽。 然玉

温室里培育不出独角兽

对创业者来说这是一颗“定心丸”

50万元散文与公平有关 与值不值无关

漫画 严勇杰


